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3 頁

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206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股長 劉美妏
電話：03-3322101分機7452
電子信箱：10046214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元智大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5月2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體字第11500483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四 (376735100E_1150048300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50048300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檢送年度「環境教育30+3小時核心

課程研習班」課程資訊，鼓勵貴校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5年5月26日臺中大學科學字第

1154060400號函。

二、旨揭課程可協助所屬單位員工取得「環境教育人員認證」

所需之環境教育訓練(研習)時數，及提供各機關、公營事

業、學校、財團法人之員工及一般民眾環境教育研習時

數。

三、環境教育30(+3)小時核心課程研習班招生資訊如下：

(一)招生對象：

１、具環境教育相關學、經歷及專長者：曾任教或任職於

各級學校，並從事環境教育工作者，如欲依《環境教

育人員認證及管理辦法》第五條第一款「經歷」管道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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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，「不適用」本課程；惟各

級學校教師如具環境相關科系學歷，並得依「學歷」

管道申請環境教育人員認證者，仍得參加本課程。

２、對環境教育有興趣者。

(二)開課日期及報名連結：

１、假日班：

(１)11505004期：開課日期預計115年8月15、16、22、

23日，以及115年8月17日上午或115年8月21日下

午，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

/298GSL45kUGYspbk6。

(２)11505006期：開課日期預計115年12月12、13、

19、20日，以及115年12月14日上午或115年12月18

日下午，報名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

/eepauGyF2pSeibqy6。

２、平日班：

　　11505005期：開課日期預計115年8月6、7、13、14

日，以及115年8月8日上午或115年8月12日下午，報名

連結：https://forms.gle/Kzp481ph7R5aMSy16。

(三)招生日期：即日起至額滿截止。

(四)開課地點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環境樓。

(五)課程收費：7,000元。

(六)開課人數：36人。

(七)核心課程簡章載點：https://pse.is/8s3952。

四、檢附原函及相關資料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大專院校、高中職、公私立國中小）69 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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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
95


